协议号：   

购销协议书

甲方（采购方）：广东省人民医院

乙方（供应商）：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共同发展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就购销产品事宜达成以下协议条款：

第一条  总则
根据甲方临床需求，通过甲方采购流程确定乙方为医用耗材供应商，供货明细清单以甲方物流系统数据为准。

乙方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资格，符合《医疗器械管理条例》要求的经营企业，且具有合法合规的医用耗材销售配送授权书，向甲方提供符合国家要求的合格产品。乙方需严格执行甲方《医疗器械供应商管理办法》制度。
 货物的交付验收
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订货通知后，应于4小时内在医院物流系统响应。根据一般医用耗材、急（抢）救医用耗材的轻重缓急程度，积极安排配送。急（抢）救医用耗材4小时内送达，节假日照常配送； 一般医用耗材24小时内送到，最长不超过48小时。送货和卸货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送货时，必须附有加盖乙方印章的送货凭证和检验报告书。甲方收到货物后，根据送货单进行验收，并核验检验报告资料，确认无误后收货，办理入库工作。

 付款
乙方在甲方物流系统接收到结算推送数据后，在当月内把合法发票送达甲方。甲方应当自医院物流系统入库后结算之日起 6个月内向乙方支付货款 ，遇法定节假日付款时间顺延。

在结算期内，当遇到集采产品中标价下调、政策性降价或者乙方原因导致终端销售价格降低，甲方遭到损失时，乙方应给予甲方价格补差。

第四条  特别约定

乙方应对所供产品进行全过程的质量跟踪，及时提供产品技术咨询服务，建立用户投诉记录并及时处理用户的投诉。

乙方应保证及时更新已备案产品的相关证件并及时修改医院物流系统的档案备案信息，保证更换业务员时做好交接工作。

乙方应保证供应给甲方的耗材采购价格在结算期内为广东省、市平台最低价，如在库产品的采购价格高于广东省、市平台价格，甲方可按照省、市平台最新的价格信息立刻进行调整并通知乙方
第五条  退货或换货

乙方应在下列情况无条件接受甲方退货或换货的要求，并承担相关责任及费用：

乙方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方对产品包装、质量提出异议，要求退货时；

产品近效期（1个月内）或不合格。

双方已明确为退货产品的，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一个月内未予以处理的，甲方有权进行处置，并在结算货款时予以扣除，由此形成的责任由乙方承担。退货时乙方经办人应出具乙方授权委托书（需甲方发运的，须注明发运地址），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

如乙方产品遇抽检不合格，乙方应按相关规定对产品进行封存销毁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第六条  违约责任与解除合同
1. 如医用耗材未按甲方出入库管理规定配送造成医疗安全隐患，甲方有权按配送产品价值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有权解除协议；

2. 如配送医用耗材产品不合格或配送产品规格型号不符造成医疗安全隐患，甲方有权按配送产品价值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有权解除协议；

3. 如在本协议期间，乙方因产品的代理权或经营权发生变更无合法授权，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4. 如乙方发生造假行为或违反廉洁购销约定，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5. 如在本协议期间，如果由于乙方提供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造成医疗质量事件，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6. 如在本协议期间，乙方提供产品累计发生3次未能按要求配送，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
与本协议有关或因本协议的订立、履行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加以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至2028年12月31日，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到期时终止。
甲方：广东省人民医院                 乙方：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106号     地址：

电话：020-83827812                   电话：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广东省人民医院             签约地点：

开户银行：广州市工商银行白云路支行   开户银行：

帐号：3602004409001385770            帐号：



